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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区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144119号提案的答复

邓杰委员：

首先感谢您对我区城建事业的关注和关心。收到提案后，区住建局高度重视，组织专人进行调研，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将通信基础设施纳入新建商住小区竣工验收，推动其与新建商住小区建筑物“四同步”，以及制定相关建设意见书作为后续审批和验收依据的建议对提升我区信息化水平、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政策落实与规划协同

我区严格遵循省、市相关部署，在移动通信设施建设中，严格按照《淄博市信息基础设施规划》实施。在新建开发项目时，已将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纳入市政设施或项目建设进行同步规划，为后续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淄博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对于新建项目关于通信设施也有了明确约定：第五条本项目供水、燃气、供暖、供电、信息通信、有线电视网络工程等配套基础设施，应当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规范、相关工程建设标准进行建设，与房地产开发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和交付使用”。因此，新建项目在土地出让初期就已将通信设施“四同步”纳入到建设条件意见书中。

（二）交付阶段监督

2023年2月25日，淄博市信息通信发展办公室与市住建局等2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全过程“闭合式”监管的工作方案》，明确在商品房交付前，由住建部门组织通信发展办实施交付监督核实，检查是否预留通信接入对接点、基站建设空间等，监督房地产开发企业严格执行商品房相关验收规定和交付条件、流程。根据《淄博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房地产住宅项目的交付使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有线电视传输信息端口敷设到户，房地产开发项目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交付。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纳入竣工验收体系

我们将积极推动将通信基础设施正式纳入新建商住小区竣工验收范畴。借鉴山东省住建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的《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规范》要求，将通讯纳入验收范围充分听取网信办相关建议和意见，确保新建商住小区的光纤宽带与第五代信息通信（5G）“双千兆”实现深度覆盖，着力提升楼宇户内网络质量。​

（二）明确责任分工，规范建设流程

建筑单位负责通信机房、设备间、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纳入项目概算。通信企业负责信号源设备安装与维护，确保多运营商平等接入。

验收流程优化：由住建部门牵头，通信管理部门参与验收，重点检查通信设施完整性、防雷接地合规性及信号覆盖能力。

（三）加强部门协同与宣传

进一步加强住建、通信发展办、自然资源和规划等多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此外，加大对移动通信基础设施重要性的宣传力度，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认知度与重视程度，营造良好的建设环境。再次感谢您对我区城建事业的关心，希望您以后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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